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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彭婆镇西牛庄村综合农家乐美食广场项目立项的批复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彭婆镇人民政府：
《伊川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关于彭婆镇西牛庄村综合农家乐美食广场扶贫项目立项的申请》（伊文广旅【2020】26号）文件已收悉，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对彭婆镇西牛庄村综合农家乐美食广场扶贫项目予以立项批复，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一、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为彭婆镇西牛庄村综合农家乐美食广场扶贫项目的主管单位，负责农家乐美食广场扶贫项目的规划、指导、监管、验收等工作；彭婆镇为项目实施单位，负责项目的实施、资金使用管理等工作，确保资金安全有效发挥效益。项目实施单位于2020年6月10日前将财政评审批复报送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项目完工时间为2020年6月底。项目完工后，项目主管单位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验收或者委托第三方进行验收，出具验收报告。项目验收合格后，由主管单位按照《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计划管理办法》（伊政办〔2019〕44号）文件规定，进行项目报账。

三、项目完工后，项目主管单位按照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调整<伊川县财政扶贫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的通知》（伊脱贫组〔2018〕236号）文件规定，建立项目台账、规范整理项目资料一式三份（主管单位、实施单位、项目村各一份）。同时按照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规范伊川县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的通知》（伊脱贫组办〔2018〕28号）文件要求，将项目在有关行政村、乡（镇）、县级政府网站予以公示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四、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要按规定保存有关档案资料、建立工程管护制度、设立项目公示牌，强化群众参与，加强对财政扶贫项目的监督和管理，确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

附件： 2020年伊川县彭婆镇西牛庄村综合农家乐美食广场扶贫项目立项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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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伊川县彭婆镇西牛庄村综合农家乐美食广场扶贫项目立项批复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建设性质
	实施地点
	时间进度
	责任单位
	建设任务
	资金规模（万元）
	资金筹措方式
	受益对象
	绩效目标
	群众参与
	带贫减贫机制

	1
	彭婆镇西牛庄村综合农家乐美食广场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西牛庄村
	2020年5月--2020年6月建设完成
	伊川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建设1800平方，摊位40个，每个摊位占地45平方米
	50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40户贫困户
	产权归属于村集体，预计增加村集体收入10.4万元。土地流转10户，每户年均增收1000元。
	是
	为贫困户提供岗位30个；预计每户增加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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